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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13日

（2009）杭上商初字第1414号

浙江润爽日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天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吴兰芳、浙江润爽日化
有限公司、金向阳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上商初字第1535号

朱毅、庄建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振丰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10号

申请人王宪平因银行本票（第 DH 0350027599
号，出票日期 2010 年 1 月 7 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390000 元，付款人：王宪平，付款行：中国银行杭州市
开元支行，收款人：王宪平）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
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11号

申请人王宪平因银行本票（第 DH 0350027600
号，出票日期 2010 年 1 月 7 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260000 元，付款人：王宪平，付款行：中国银行杭州市
开元支行，收款人：王宪平）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

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150号

杭州一通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
绍权诉你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
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09）杭拱商初字第
11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343号

杭州欣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恒丰钢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10号

杭州周盛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山县
永合化工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 2日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董昇、王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甬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慈商初字第2885号

沈志华、沈婉儿：本院受理原告罗夫根诉你们担
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9）甬慈商初字第
2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观城
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周燕萍、徐大元：本院受理原告李晓清诉你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俩下落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嘉兴市华鸿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大洋
包装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浙江大洋包装
有限公司起诉要求你立即偿付定作款 86167.46 元及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偿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开庭日期为举证期满
次日上午 8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地点在海宁市
长安人民法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沈甫源、
人民陪审员沈健、审判员朱美娟。其中沈甫源为审判
长。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海宁市博铭织布厂、曹伟强：本院受理原告徐英

诉王福根、谈永根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徐英
起诉要求王福根归还借款及利息 61200 元（暂计算至
2009 年 8 月 28 日、以后按月息二分计算至还清之
日）、谈永根及你们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开庭日期为举证期满次日上午 8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地点在海宁市长安人民法庭。合议庭
组成人员为：审判员沈甫源、人民陪审员沈健、审判
员朱美娟。其中沈甫源为审判长。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海宁市春申金属制品厂：本院受理海宁市恒安
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与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09）嘉海商初字第 151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货款
128725.40 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和公告
费。现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57号

傅明祥：本院受理原告周永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年 4月 16日上午 8：3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59号

何月仙、黄国清：本院受理原告董熙樑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0：

00 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63号

王才大：本院受理原告许才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年 4月 16日上午 8：3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65号

陈文卫：本院受理原告许才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年 4月 16日上午 9：0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3304号

陈虎喷：本院受理原告朱林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
金浦民二初字第 33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2499号

黄旭光：本院对原告张志安诉被告黄旭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 24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1月11日7版法院公告栏“（2010）金

浦民商初字第 75号”应为“（2010）金浦商初字第 75

号”，“（2010）金浦民商初字第140号”应为“（2010）金

浦商初字第 140号”，“（2010）金浦民商初字第 109

号”应为“（2010）金浦商初字第109号”，特此更正。

肖女士问：

我与前夫于两年前协议离婚，当时

约定8岁的儿子随前夫生活，我按月支

付抚养费。为了使儿子成长不受影响，我

们还约定，双方再婚均不得生育，违者付

5万元违约金。去年我再婚，并于三个月

前生下了一名女孩，前夫闻讯要我支付

违约金。请问我该付吗？

本报作答：你与前夫的协议是无效的，
不必支付违约金。因为，妇女权益保障
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
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即生育权是法定的，只要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不受任何部门、任何人的限制
或剥夺。

另外，你与前夫的协议还侵犯了

你现任丈夫的生育权。你现任丈夫系初婚
且并无子女，其要求生育完全符合国家规
定，如果限制你的生育权，他的生育权实
际上会因此变得无法实现，等于被剥夺。

■方园

案例透视

案情：印某系一家从事
园林设计和道路绿化施工
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其所
在公司曾多次参与市政招
标，但均未能中标。为此，
印某迁怒于招标办的于
某，认为是其故意作梗才
导致自己未能中标。印某便
萌生雇人殴打于某，让其受
伤后不能上班主持开标、评
标活动的想法。

2009 年 9 月 22 日，印
某找来无业青年胡某，指使
他殴打于某。当天下午于某
下班，胡某即骑电动车准备
撞向于某，因于身边同事多
只得作罢。23 日上午，于某
如期主持当天的开标、评标
活动，印某公司未能中标。

9 月 24 日，胡某从印
某手中领取 500 元的“活动
费”后，纠集他人于 25 日早
上等候在于某上班必经的
巷口对其实施殴打，造成于
某轻微伤。但于仍按时主持
了当天的工程开标、评标活
动，印某公司再次落选。

9 月 28 日，印某再次
指使胡某殴打于某。当日傍
晚，胡某纠集多人尾随下班
回家的于某，将其殴打致轻
微伤。事后胡某从印某手中
领取 500 元“辛苦费”。

案发后，公安机关认
为，印、胡二人并非出于逞
强斗狠或随意殴打他人的
动机，不能构成寻衅滋事
罪，且仅造成轻微伤，两
人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故
意伤害罪，遂以印某、胡
某构成妨害公务罪提请检
察批捕。

争议：检察机关审查批
捕时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印、

胡二人虽然出于阻碍国家
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主观
意图对于某多次实施殴打，
但均发生在于某上下班途
中，并非发生在于某执行公
务过程中，故不构成妨害公
务罪，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

法进行治安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印某

因怀疑于某使自己的公司
屡次不能中标，遂产生通过
雇人殴打被害人于某使其
不能上班，好让公司达到顺
利中标的目的，其通过暴力
手段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的动机和客观
行为非常明显，应当以妨害
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点评：妨害公务罪，是

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职

务，或者在自然灾害和突发

事件中，阻碍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虽

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

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

本案中，被害人于某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主持

进行的市政工程招投标活

动，是其依据招投标法及相

关政策规定执行的正当职

务行为。印某、胡某对其多

次进行殴打，就是要阻止于

某依法执行职务。

虽然，按照刑法理论，

妨害公务罪的行为人实施

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必

须是正在执行的职务，但从

立法精神上看，即从保护依

法执行职务的角度进行考

虑，执行职务不仅包括正在

执行职务的过程，而且包括

将要开始执行职务的准备

过程以及与执行职务密切

联系的等待状态。

因此，印某、胡某出于

阻止于某正常上班执行职

务的目的，在上下班途中多

次殴打于某，完全符合妨害

公务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应当以该罪来追究两犯罪

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通讯员 高少勇

路殴公务员
应认定妨害公务罪

治安警示

随着春节临近，人流、物流、资金流
十分巨大，一些经济犯罪活动也随之猖
獗起来。为此，企业和社会公众要增强防
范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一旦
遭受不法侵害，应及时报案，以便警方尽
快查处，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损失。

春节期间应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八类
经济犯罪活动：

伪造代金卡代金券
节日期间，商家常印刷并出售大量

代金卡、代金券，由于这些卡券不属于法
律意义上的有价证券，在印刷和使用上
缺少相关规定和必备的防伪标志，使一
些不法分子有空子可钻，常以伪造的代
金卡、代金券诈骗商家货物或调换真币。

虚假“包车”骗钱
由于春运火车、汽车票紧张，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外来务工、求学人员急于返
乡的心理实施诈骗。因此，返乡者不要轻
信网上“包车”信息，不要乘坐“低价”黑
车，应通过正规渠道选择交通工具，购买
有效车票。即使需要承租个体交通工具

返乡，也应订立租车协议。

使用假币
节日期间是使用假币违法犯罪活动

的高发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商家交易
繁忙之机使用假币，常常以小孩、老人、
孕妇作掩护，使商家防不胜防。个别出租
车司机，也会趁黑夜视线不清时用“调
包”的方式骗取乘车者的大额真币。

使用假发票
节日期间，一些商家为了偷逃税款，

要么不给消费者开发票，要么使用假发
票。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应
向商家索要正式发票。

合同诈骗
一些不法分子往往以手中有紧俏商

品为诱饵，诱使商家签订购销合同，骗取
订金或货款后逃匿。有的犯罪分子在正
规网站或非法网址上发布团购信息，以
“物美价廉”为诱饵，在消费者将定金或
购货款打入其指定账号后“蒸发”。

各类“专业贷款”
不法分子利用年底一些人急需资

金做生意又难以获到贷款的心理，发布
各类“专业贷款”广告进行诈骗。一类
是以手机、网站、广告发布小额无担保、
无抵押贷款信息；另一类是以帮助融资
为名骗取单位的考察费、公关费和佣
金。

“预付款”诈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

观念正逐步向享受型、休闲式、高档化
转变，一些高档休闲场所推出了预付费
长期优惠消费的形式。一些犯罪分子以
合法手续在闹市区开设此类场所，骗得
会员费后人去楼空。

集资诈骗
春节期间，广大群众手中的闲置资

金增多，犯罪分子可能以高额利息回报
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非法传销和集资
诈骗犯罪活动。

■通讯员 陈周驹

春节期间谨防八类犯罪

热点解答

“再婚不得生育”的约定无效

为了倾听群众呼声，解决一些目前群众

关注度较高的社会治安热点问题，日前，海

盐县公安局政委、新闻发言人吴忠耿走进县

广播电台“行风热线”直播室，通过电话连线

就公安职责范围解答群众的疑难问题，接受

群众的咨询，听取群众的建议。

■通讯员 褚斌 摄

政委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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